
B044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5月19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300621

证券简称：维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5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官方网站“行政许可大厅” 项下查询，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5�月 1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官

方网站系统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于 2020�年 5�月 7�日提交的关于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认为符合法

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收文编号为：201065。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

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966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

2020-020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二级资本债券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5年5月13日至2015年5月15日，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发行了规模为人

民币45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本

期债券设有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第五个计息年度的最后一日，即2020年5月15

日按面值全部赎回本期债券。

截至本公告日，本行已行使赎回权，全部赎回了本期债券。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136

证券简称：当代明诚 公告编号：临

2020-032

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控股股东武汉新星汉

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星汉宜” ）持有公司80,262,23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73%，新星

汉宜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本次解质押后）为63,142,142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78.67%。

●新星汉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82,821,38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1.27%；

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93,531,696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51.16%。

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接到控股股东新星汉宜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具体情况

2020年5月15日，新星汉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将质押给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5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质押解除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5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062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86%

解质时间 2020年5月15日

持股数量 80,262,230股

持股比例 13.7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63,142,142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8.6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80%

新星汉宜本次解除质押股份目前暂无继续质押的计划。

二、控股股东累计股权质押情况

（一）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新星汉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解质

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本次解质

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新星汉宜

80,262,

230

13.73

%

63,192,

142

63,142,

142

78.67

%

10.80% 0 0 0 0

当代集团

79,845,

843

13.66

%

23,289,

554

23,289,

554

29.17

%

3.98% 0 0

38,974,

575

0

天风睿盈 7,612,034 1.30%

7,100,

000

7,100,

000

93.27

%

1.21% 0 0 0 0

天风睿源

15,101,

278

2.58%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82,821,

385

31.27

%

93,581,

696

93,531,

696

51.16

%

15.99% 0 0

38,974,

575

0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627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2020-033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9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已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20年5月22日

15: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

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互动交

流。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江永先生、董事兼总经理谢普乐先生、董事

兼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胡军红先生、独立董事何德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23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

2020-021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5月15日

在公司研发中心七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于2020年

5月9日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肖建平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谭永东

先生暂未正式履职），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1、《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

同意选举龙九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届满。

2、《关于调整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

同意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调整。 具体如下:

专门委员会 召集人 调整前委员 调整后委员

战略委员会 肖建平

肖建平、彭桂云、钟海飚、郑正国、陆

大明

肖建平、任云龙、钟海飚、郑正国、陆大

明

审计委员会 杨艳 杨艳、陆大明、钟海飚 杨艳、陆大明、彭桂云

提名委员会 陆大明 陆大明、易宏举、肖建平 陆大明、谭永东、龙九文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易宏举 易宏举、杨艳、王永红 不作调整

调整后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其中谭永东先生正式履职后

再任提名委员会委员。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300200

证券简称：高盟新材 公告编号：

2020-026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8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1名激励对

象因去世原因，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前述9人已不具备激励对象的资格，公司将回购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246,000�股并进行注销，回购价格为3.38元/股，回购总金额841,311.91元。 上述回购注销完

成后，股份总数由266,639,171股减少至266,393,171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66,639,171元变更

为人民币266,393,171元。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

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

2020-020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

月18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18日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535号莱茵达大厦20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蒋蔚炜先生、副董事长曾赴辽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刘晓亮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28,

870,5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0224%。 其中，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

058,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2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3,246,25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1.111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85,624,26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9.911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28,823,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11,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5.5308%；反对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4.4692%，弃权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二）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28,823,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11,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5.5308%；反对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4.4692%，弃权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三）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28,823,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11,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5.5308%；反对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4.4692%，弃权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四）审议通过《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528,823,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11,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5.5308%；反对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4.4692%，弃权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五）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528,823,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11,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5.5308%；反对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4.4692%，弃权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六）审议通过《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28,823,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11,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5.5308%；反对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4.4692%，弃权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28,823,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11,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5.5308%；反对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4.4692%，弃权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八）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28,780,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829%；反对9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71%，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968,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1.4679%；反对9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8.5321%，弃权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莱茵达体

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全文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〇年五月

致：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 ）的有关规定，北京

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 ）接受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的委托，指

派律师出席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4月27日在规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会议通知。 该

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进行了披露，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

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系人

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18日（星

期一）下午14:30在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535号莱茵达大厦20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9:15至2020年5月18日15:00。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528,870,5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0224%。

1.�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现场会议的会议登记册、股东身份证明文件

及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43,

246,254�股。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85,624,261�

股。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二）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

2.�公司部分监事；

3.�公司董事会秘书；

4.�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5.�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所述内容相符，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

事项进行表决，也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现场会议履行了全部议程并以书面

方式对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

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

结果提出异议，并当场公布现场表决结果。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肆份。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樊斌李磊

经办律师：

王焕宇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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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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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8日下午14: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4218号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会议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姚朔斌先生

6）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5,043,398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1.265736%，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1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4,997,798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1.25433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6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140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388,4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7126%。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42,8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57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45,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1401%。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165,008,298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733%；反对:�

35,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67%；弃权:�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353,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0.964297%;� 反对:� 3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03570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

2、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165,008,298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733%；反对:�

35,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67%；弃权:�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353,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0.964297%;� 反对:� 3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03570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

3、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赞成:� 165,008,298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733%；反对:�

35,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67%；弃权:�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353,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0.964297%;� 反对:� 3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03570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

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65,008,698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975%；反对:�

34,7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25%；弃权:�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353,7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1.067268%;� 反对:� 34,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8.932732%;�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

5、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65,008,298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733%；反对:�

35,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67%；弃权:�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353,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0.964297%;� 反对:� 3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03570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

6、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165,008,298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733%；反对:�

35,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67%；弃权:�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353,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0.964297%;� 反对:� 3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03570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

7、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65,008,298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733%；反对:�

35,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67%；弃权:�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353,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0.964297%;� 反对:� 3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03570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

8、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165,008,298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733%；反对:�

35,1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67%；弃权:� 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353,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0.964297%;� 反对:� 3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03570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

9、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1、选举姚朔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997,8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5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2,8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0.207753%。

9.2、选举选举姚硕榆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997,8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5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2,8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0.207753%。

9.3、选举唐霞芝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997,8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5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2,8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0.207753%。

9.4、选举卞大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997,8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7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2,86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0.207753%。

10、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李世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997,8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7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2,8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0.207752%。

10.2、选举唐松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997,8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7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2,8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0.207752%。

10.3、选举陈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997,8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7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2,8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0.207752%。

1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1.1、选举卞国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997,8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76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2,8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0.207752%。

11.2、选举蒋钰莹女士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997,8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76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2,8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0.20775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均合法

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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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8日在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上，向

公司董事及有关人员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全体董事对豁免董事会召

开通知期限均无异议。

本次会议于2020年5月18日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 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公司部分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

的召开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与会董事推举

董事姚朔斌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同意选举姚朔斌先生为董事长、姚硕榆先生为副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7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姚朔斌先生、唐霞芝女士、卞大云先生、李世刚先生和陈琳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其中姚朔斌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唐松莲女士、姚硕榆先生和李世刚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唐松莲女士为审计

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李世刚先生、陈琳先生和卞大云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李世刚先生为提名委

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陈琳先生、姚硕榆先生和唐松莲女士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其中陈琳先生为薪酬委员

会主任委员。

以上委员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姚朔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表示认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同意聘任姚硕榆先生、梁美锋女士、卞大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聘任梁美锋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以上人员任期均为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表示认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卞大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表示认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同意聘任陈磊女士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檀毅飞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八、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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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8日召开了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换

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顺利完成了换届选举。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内部

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同时聘任了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内部审计部门

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姚朔斌先生（董事长）、姚硕榆先生（副董事长）、唐霞芝女士、卞大云先生；

2、独立董事：李世刚先生、唐松莲女士、陈琳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董事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1、战略委员会：姚朔斌先生（主任委员）、唐霞芝女士、卞大云先生、李世刚先生和陈琳先生；

2、审计委员会：唐松莲女士（主任委员）、姚硕榆先生和李世刚先生；

3、提名委员会：李世刚先生（主任委员）、陈琳先生和卞大云先生；

4、薪酬委员会：陈琳先生（主任委员）、姚硕榆先生和唐松莲女士。

以上委员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职工代表监事：王琴芳女士（监事会主席）

2、非职工代表监事：卞国华先生、蒋钰莹女士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监事任期三年，与

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姚朔斌先生

2、副总经理：姚硕榆先生、梁美锋女士、卞大云先生

3、财务总监：梁美锋女士

4、董事会秘书：卞大云先生

5、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陈磊女士

6、证券事务代表：檀毅飞先生

7、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电话/传真 021-69595008 021-69595008

电子邮箱 secretarybd@yaojipoker.com secretarybd@yaojipo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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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见附件。

四、董事、监事届满离任情况

1、董事李松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离任后仍在公司

任职。

2、独立董事殷建军先生、潘斌先生、阮永平先生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已达6年，本次换届完成后，不

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其他职务。

3、监事万永清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离任后仍在公司任职。

公司对李松先生、殷建军先生、潘斌先生、阮永平先生、万永清先生在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

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8日

附件：简历

1、姚朔斌：男，1983年生，中国国籍，拥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曾就读于上海理工大

学、英国华威大学。 2005年9月起任职于本公司，曾任销售部副经理、物流部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并任全资子公司启东姚记扑克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姚朔斌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70,502,252�股，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姚文琛先生、邱金兰女士、姚晓丽女士和姚硕榆先生为父子、母子、

姐弟、兄弟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

执行人的情形。

2、姚硕榆：男，1983年出生，澳大利亚国籍，拥有中国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曾自主经营甜品连锁店，

2006年起任职于本公司，曾任公司生产调度部副经理、采购部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

理、兼任全资子公司上海姚记扑克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姚硕榆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4,052,252股，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姚文琛先生、邱金兰女士、姚晓丽女士和姚朔斌先生为父子、母子、姐

弟、兄弟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情形。

3、卞大云：男，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上海财经大学本科学历，持有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部，新天资本投

资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卞大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00,000股，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

处罚，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4、梁美锋：女，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浙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曾任

职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

截至本公告日，梁美锋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不存

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5、陈磊：女

陈磊，女，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

师。 曾就职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部、宇新（厦门）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现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陈磊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不存在

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6、檀毅飞：男，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7�年 3�月入职本公司，先后任职公司办公室文员、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和

人事行政主管等职务。 2017�年 3�月开始参与公司信息披露相关工作，2018�年 3�月正式加入公司董

事会秘书办公室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檀毅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000股，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

罚，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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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8日在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上，向

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全体监事对豁免监事会召开通知

期限均无异议。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年5月18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目前监事会

共有3名监事，参会监事2名，监事王琴芳因私事无法出席现场会议，委托监事卞国华代为投票表决。 会议

由与会监事推举卞国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王琴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18日


